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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理事會  公鑒： 

   

查核意見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民國一一一年及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一一一年及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費收支表、淨值變動

表及現金流量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等

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會計原則、社會團

體財務處理辦法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中華民國拳擊協會民國一一一年及

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一一一年及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營業結果及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說明。本會

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中華民國拳

擊協會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

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企業會計準則、社會團體財務處理辦法及其解釋編製

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

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繼續經營

之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

算中華民國拳擊協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之治理單位負有監督財務報導流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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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

照審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不實表達。不

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

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

師亦執行下列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

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中華民國拳擊協會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3. 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

大不確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

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

露係屬不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

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中華民國拳擊協會不再具有繼續

經營之能力。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

允當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

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寶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台北市會計師公會會員證第1254號 

  台灣省會計師公會會員證第1691號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年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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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一一年及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1.12.31 110.12.31  111.12.31 110.12.31 

資          產  金額 ％ 金額 ％ 負債、基金及餘絀 金額 ％ 金額  ％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現金及約當現金(附註三及五)  $  1,155,984     11 $    980,215     20   應付費用(附註五) $    9,971,654     96 $  5,489,496       113  

  應收帳款淨額(附註三及五)     8,512,675     82    3,515,105     72   關係人短期借款(附註五及      1,478,054     14    1,478,054        30  

  預付款項       601,402      6      241,262      5     六)      

    流動資產合計  $ 10,270,061     99 $  4,736,582     97   其他流動負債              -      -        6,000         -  

          流動負債合計 $   11,449,708    110 $  6,973,550       143  

非流動資產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三及五  $    116,169      1 $    152,755      3 負債總計 $   11,449,708    110 $  6,973,550       143  

    )            

    非流動資產合計  $    116,169      1 $    152,755      3 基金及餘絀      

        保留餘絀(或累積餘絀) $   (1,063,478)    (10) $ (2,084,213)      (43) 

      基金及餘絀總計 $   (1,063,478)    (10) $ (2,084,213)      (43) 

            

資產總計  $ 10,386,230    100 $  4,889,337    100 負債、基金及餘絀總計 $   10,386,230    100 $  4,889,337       100  

            

            

            

            

            

            

            

            

            

            
 

 (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  

理事長                                 秘書長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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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經費收支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附註  ％  金  額  金  額  ％  
111年度  110年度  

民國一一一年及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營業收入 三 
  補助計畫收入      86 $    13,915,847      85 $    30,593,228 
  贊助款收入      10       1,183,000       7       3,385,240 
  其他營業收入 
    證照費收入       -          93,800       1          86,000 
    會費收入       2         590,300       3         635,300 
    選手冊收入       -          98,200       1         138,500 
    其他收入       -          19,015       -           8,506 
    利息收入       -             273       -           5,169 
    報名費收入       2         452,900       3         659,800 

  營業收入淨額     100      16,353,335     100      35,511,743 
營業支出 
  行政支出      (8)      (2,541,468)     (16)五      (2,976,497)
  業務支出     (89)     (12,799,377)     (78)五     (31,514,511)

  營業支出合計     (97)     (15,340,845)     (94)    (34,491,008)

營業毛利(損失)       3       1,012,490       6       1,020,735 

稅前餘（絀）       3       1,012,490       6       1,020,735 
所得稅費用(或利益)       -               -       -               - 

本期餘(絀)       3       1,012,490       6       1,020,735 
期初累積餘(絀)      (6)      (3,096,703)     (19)     (2,084,213)

期末累積餘(絀)(稅後淨額)      (3) $    (2,084,213)     (13)$    (1,063,478)

(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 

理事長                      秘書長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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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淨值變動表 

單位：新台幣元 

   

保留餘絀  

累積餘絀  基金及餘絀總額  

民國一一一年及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民國110年1月1日餘額 $          (3,096,703) $          (3,096,703)

民國110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淨利(淨損)             1,012,490             1,012,490 

民國110年12月31日餘額            (2,084,213)            (2,084,213)

民國111年1月1日至12月31日淨利(淨損)             1,020,735             1,020,735 

民國111年12月31日餘額 $          (1,063,478) $          (1,063,478)

 

(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 

理事長                      秘書長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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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110年度  111年度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現金流量表  

民國一一一年及一一○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間接法 

 本期稅前餘(絀) $      1,020,735 $      1,012,490 

  折舊費用           36,586            5,799 

  利息收入           (5,169)             (273)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4,997,570)       (3,065,105)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          446,065 

  預付費用(增加)減少         (360,140)           11,912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4,482,158          838,404 

  其他流動負債增加(減少)           (6,000)              (15)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流出)          170,600         (750,723)

 收取之利息            5,169              273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75,769         (750,450)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減少)數          175,769         (750,45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980,215        1,730,665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      1,155,984 $        980,215 

(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 
1 

理事長                      秘書長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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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一一一年及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另予註明外，所有金額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概述  

（一）成立宗旨：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法設立、非以營利為目的之體育團體，以發展與指導全國拳擊

運動，辦理 全國及國際性之拳擊比賽，藉以提高技術水準，增進國民健康，發揚運動精神，促進各

拳擊組織之團結、和諧、進步，並配合主管機關體育推動政策及兼具社會治安前提為宗旨。  

（二）組織沿革：  

本會成立於民國62年3月21日，拳擊運動在我國之全面發展，始自民國37年台灣省第三屆運動會正式

列為競賽項目起，將近50幾年，迨至62年3月依照政府法令奉內政部核准成立為社團法人團體，77年

加入全國體育運動總會為團體會員，並加入亞洲拳擊聯盟 (FBBA)及世界拳擊總會 (AIBA)為會員國，

享有權利及義務。  

（三）工作目標：  

（1）響應政府政策，並配合法令推動業務發展。  

（2）對內積極發展，深入學校及社會大眾推廣。  

（3）對外加強交流，以多參與提升水準和邦誼。  

（4）廣為宣揚報導，讓全民認知帶動拳擊風潮。  

（5）積極推動職拳，鼓勵企業參營創體育經濟。  

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112年5月31日經理事會通過發佈。 

三、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  

  本會之重要會計政策彙總說明如下：  

（一）遵循聲明  

本會之財務報表係依據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社會團體財務處理辦法及其解釋編製。  

（二）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工具外，本財務報表係按歷史成本編製。  

（三）資產與負債區分流動與非流動之標準  

1.資產符合下列情況之一者，分類為流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易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金或約當現金，但不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

他限制者。  

不符合上述情況之資產為非流動資產。  

1.負債符合下列情況之一者，分類為流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易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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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不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  

不符合上述情況之負債為非流動負債。  

（四）現金及約當現金  

現金包括庫存現金及活期存款；約當現金係供用於滿足短期現金承諾之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金

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度流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五）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係按成本減累計折舊及累計減損衡量。成本係指為取得資產而於購買或建

置時所支付之現金、約當現金或其他對價之公允價值及拆卸、移除之估計成本。當不動產、廠

房及設備之重大組成部分的耐用年限不同時，則視為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單獨項目處理。  

折舊係採直線法，並依下列耐用年數計提：建築物，20至30年；機器設備，5至10年；辦公設備，

3至5年。融資租賃所持有之資產採與自有資產相同之基礎，於其預期耐用年限內提列折舊，若

相關租賃期間較短者，則於租賃期間內提列折舊。  

估計耐用年限、殘值及折舊方法於報導期間結束日進行檢視，任何估計變動之影響依會計估計

處理。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之一部分進行重大重置時，若該重置部分之未來經濟效益很有可能流

入本會，則該重置成本認列為該項目之帳面金額，被重置部分之帳面金額則予以除列。  

處分或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所產生之利益或損失，係以處分價款與帳面金額之差額決定，

並列為當期損益。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依法令規定辦理資產重估價時，該未實現重估增值係認列於其他綜合損益，

並累計於其他權益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自重估年度翌年起，以重估後帳面金額為基礎計提

折舊。其他權益中之未實現重估增值於資產處分時，轉列為當期損益，作為重分類調整。  

（六）收入認列  

捐贈收入於收訖款項時認列收入，其餘收入於可實現時認列。相關支出配合收入於發生時認列。

費用則依權責發生制於發生時認列為當年度費用。  

（七）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包括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並認列於損益，惟與認列於其他綜合損益或直接計入權益

之項目相關之當年度及遞延所得稅，係分別認列於其他綜合損益或直接計入權益。  

1.當期所得稅  

本期及前期依課稅所得計算之應付所得稅尚未支付之範圍，認列為當期所得稅負債；若本期

及前期已付金額超過該等期間應付金額，則超過部分認列為當期所得税資產。當期所得稅負

債或資產，係以報導期間結束日已立法並適用之稅率及稅法所計算預期應付或可回收之所得

稅金額衡量。  

2.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就資產及負債之課稅基礎與帳面金額間之暫時性差異予以認列，並按暫時性差

異預期迴轉期間，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已立法或已實質性立法之適用稅率衡量。  

對於未使用之課稅損失、所得稅抵減以及可減除之暫時性差異，在未來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

可供使用之範圍內，認列為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金額於每一報導期間結

束日加以重新檢視評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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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不確定性之主要來源  

  本會編製財務報告時，管理階層已運用其判斷以決定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並依據資產負債表日當時之

情況對於未來事件之合理預期以作出會計估計及假設。所作出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實際結果

存有差異，將考量歷史經驗及其他因子持續評估及調整。本會並無會計政策採用之重要判斷及重要會

計估計及假設具有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金額於下個財務年度重大調整之風險。  

五、重要會計項目之說明  

（一）現金及約當現金  
   

  111.12.31   110.12.31 

資產負債表列示之現金及約當現金     

庫存現金及零用金 $ 13,694  $ 30,714 

銀行存款  1,142,290   949,501 

合    計 $ 1,155,984  $ 980,215 

    

（二）應收帳款  
      

  111.12.31 110.12.31 

資產負債表列式之應收帳款   

應收補助款 $ 8,512,675 $ 3,515,105 

應收帳款淨額 $ 8,512,675 $ 3,515,105 

      

（三）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11.12.31  110.12.31 

辦公室設備  $ 116,169  $ 152,755 
 $ 116,169  $ 152,755 

     

1.期初與期末之原始成本、重估增值、累計折舊及累計減損  
 

  辦公室設備 

民國111年12月31日   

  成本  ＄ 694,279 

  累計折舊  (578,110)

  帳面金額  ＄ 116,169 

民國110年12月31日 

  成本  ＄ 694,279 

  累計折舊  (541,524)

  帳面金額  ＄ 152,755 

 

2.期初與期末金額帳面金額之調節：  
 

  辦公室設備 

111.1.1餘額  ＄ 152,755 

  折舊  (36,586)

111.12.31餘額  ＄ 116,169 

110.1.1餘額  ＄ 158,554 

  折舊   (5,799)

110.12.31餘額  ＄ 15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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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付費用  
   

項目   111.12.31   110.12.31 

國訓中心溢領款  $ 2,128,698  $ 2,815,979 

潛力計畫溢領款   -   280,761 

消耗性器材標案   1,653,000   2,008,800 

機票款   4,419,113   - 

其他   1,770,843   383,956 

合    計  $ 9,971,654  $ 5,489,496 

    

（五）行政支出  
       

項    目   111年度   110年度 

人事費用  $ 2,346,733  $ 1,908,865 

租金支出   217,824   158,664 

文具支出   19,968   35,015 

旅 運 費   22,073   129,084 

郵 電 費   50,036   55,371 

修 繕 費   13,690   4,440 

水電瓦斯費   35,247   33,365 

公共關係費   54,265   31,055 

折    舊   36,586   5,799 

其他辦公費   133,072   127,543 

什項購置   4,050   28,743 

團體會費   30,235   23,524 

手 續 費   12,718   - 

合    計  $ 2,976,497 $ 2,541,468 

（六）業務支出  
       

項    目   111年度   110年度 

國內競賽費  $ 4,505,479  $ 3,033,058 

國際競賽費   18,437,407   4,626,880 

國內集訓費   2,087,827   1,720,466 

移地訓練費   736,115   - 

人事費用   3,148,585   3,069,537 

訓練器材費   1,653,000   - 

其他支出   946,098   349,436 

合    計  $ $31,514,511  $ $12,799,377 

（七）所得稅  

民國111年度及110年度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收支符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 免納所

得稅適用標準」。  

六、關係人交易  

（一）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會之關係 

許明杰  本會之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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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金融通情形  

應付關係人往來款項 
      

1.民國111年12月31日        

         全年利息  

關係人名稱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支出總額   

理事長  $ 1,478,054  $ 1,478,054   -  

合  計    $ 1,478,054   -  

       

2.民國110年12月31日 
        全年利息  

關係人名稱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支出總額   

理事長  $ 1,478,054  ＄ 1,478,054   -  

合  計    $ 1,478,054   -  

 

七、質押之資產  

無此事項。  

八、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列之合約承諾  

無此事項。  

九、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十、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十一、其他  

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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